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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为 20 万元的赔偿

款， 子女不顾八旬父亲在

场， 相互指责， 越吵越

凶， 老人泪流满面， 心如

死灰。 家庭矛盾严重影响

了老人的正常生活。

普陀区长征镇调委会

迅速介入， 调解员理清思

路， 坚持调解与教育相结

合的原则， 不但制止了子

女不合适的言行， 也顺利

解决了因钱诱发的家庭矛

盾。

【案情】

去年 5月的一天， 居委会突然

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调解员一

拿起电话， 就听见楼组长王阿姨大

声叫喊： “快点来啊， 我对门李老

头不想活了。” 调解干部立刻联系

社区民警、 治保干部赶到居住在

602 室的李老伯家。 只见李老伯瘫

坐在地， 一脸愁容， 嘴里不停地唠

叨： “日子没法过了……”

当调解员上门之时， 正看见魁

梧的儿子挥动着拳头不断敲打桌子

出言不逊， 老人泪流满面， 眼神中

全是失望和无奈。 李家儿子的行为

当即被到场的民警和调解员予以制

止， 并向他明确指出我国有老年人

保护法， 他的行为已经涉嫌触犯了

相关法律， 如果造成后果必将承担

一切法律责任。

【调解】

调解员先是安慰李老伯不必惊

慌， 调委会将尽力帮助他调解与儿

子的矛盾纠纷。 随着调解的深入，

调解员了解到李老伯育有一子二

女， 家庭矛盾由来已久， 利益纠纷

盘根错节， 兄妹三人各自心怀不

忿。 李老伯对三子女试图个个讨

好， 最终却被人人嫌弃。 大儿子患

癌症多年， 由于得不到家庭的资助

和关爱， 基本与家庭失联。 李老伯

仅有的一套房产已过户给大女儿，

而大女儿又移居国外， 根本无法照

顾独居生活的老父亲。 平时能照顾

老人的就剩小女儿， 但由于未得到

房产而耿耿于怀。

儿子认为父母历来都不顾他，

自己处处吃亏， 心里堵气于是采取

失联的方式来报复家庭， 还好多年

来一直相安无事。 而这次爆发纷争

的起因是 2010 年李老伯妻子在住

院治疗过程中发生医疗事故， 医院

总共赔偿了 20 万元， 李老伯和两

个女儿在没有与儿子协商的情况下

就私分了这 20 万元赔偿金。 一直

被蒙在鼓里的儿子在得知后， 扬言

一定要父亲拿出 10 万元补偿给自

己， 面对儿子咄咄逼人的气势和要

求， 老人无奈表示， 分钱并不是自

己的主意。

李家矛盾不仅有父子间的不满

和生疏， 还有兄妹之间长年隔阂积

累存在的家庭矛盾， 20 万元的赔

偿款是起因， 也是父子、 兄妹之间

纠纷的焦点， 调解员当即指出了儿

子对父亲的态度和行为极为不妥，

家庭矛盾大家可以协商解决， 同时

也指出了李老伯和女儿私分 20 万

元赔偿金是侵权行为， 并约定过两

天家庭成员在居委调委会进行调

解， 大女儿因在国外不可能来现场

由调解员负责电话沟通。

两天后， 李老伯、 儿子、 小女

儿三方当事人如约到场， 兄妹二人

为 20万元的事又开始了相互指责，

而且越吵越凶， 坐在一边的父亲默

然无声直摇头。 此时调解员看不下

去了， 严厉呵斥道： “你们还想不

想调解， 兄妹之间互相指责、 互相

推诿， 金钱迷住了你们的双眼、 良

知， 80 多岁的老父亲就在你们眼

前， 你们为什么不多为老人想一

想， 作为儿子为什么只想着记仇、

报复， 作为女儿只想着父亲的房

产、 钱财， 老人已 80 多岁， 一人

独居生活， 为什么不想想老人的困

难， 只知道钱钱钱。” 原本争得面

红耳赤的两兄妹被突然震住了， 面

面相视， 低头不语。

调解员抓住时机， 接着表示，

“我已和在国外的大女儿沟通过，

她也认识到私分赔偿款是很不妥

的， 并愿意拿出 2.5 万元给哥哥，

同时希望我能转告你们不要为难老

父亲了， 家庭有事要协商解决。 大

女儿已摆出了姿态， 你们两人居然

还在这里争吵不休， 想一想， 一个

是哥哥， 一个是妹妹， 有矛盾要多

协商多沟通， 争吵是不能解决问题

的， 只会伤害了同胞兄妹之情。”

调解员的一席话起到了相当的

效果， 触动了两兄妹， 小女儿当即

表态说姐姐已拿出 2.5 万元给兄

长， 她也愿意给哥哥 2.5 万元， 同

时也向哥哥道歉。 看到两个妹妹给

自己补偿并道歉， 大儿子也惭愧地

握住老父亲的手， 向调解员郑重表

态， 今后一定会经常来看望父亲，

做到儿子应尽的责任。

【点评】

调解员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

下抓住主要矛盾， 保持冷静， 梳理

案情， 找出关键点。 本案中纠纷背

后的隐情是父母在分配房产、 母亲

的赔偿款、 儿子患癌症不及时给予

帮助等， 只有抓住主要矛盾焦点，

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

在该案中， 调解员及时联系移

居国外的大女儿，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 终于使她首先表态愿意补贴哥

哥，解去小女儿一人承担的担心，也

保护了弱势群体李老伯的利益。

调解员还坚持调解与教育相结

合的原则， 既要坚持依法调解， 又

要贯彻以德感化。 本案中对李老伯

儿子的呵斥及合情入理的教育， 唤

起了当事人的良知以及父子、 同胞

手足的骨肉亲情。

儿女无视老父亲 一心只想钱钱钱
普陀区长征镇调委会坚持调解与教育相结合化解家庭矛盾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家住杨浦区定海路街
道某小区的孙阿婆， 最近

有了烦心事———她的子女
想要把她现在住的房子卖

掉， 将她送进养老院。 年

迈的孙阿婆孤立无援， 只
能向社区法治专员求助。

为何孙阿婆的子女会
做出这种事呢？ 这背后是

否有什么隐情？ 通过法治

专员对涉及老人遗嘱的一
系列法律问题进行梳理，

孙阿婆的子女终于达成一
致， 不再强迫母亲卖房，

并在今后的生活中尽到照

顾关心母亲的责任， 孙阿
婆也解除了多日的担忧。

【案件简介】

孙阿婆的老伴多年前去世了，

4 个子女 （两儿两女） 均已成家。

4 年前， 家中老房子动迁 （私房），

分得 5 套房子， 2 个儿子各得 2 套

房子， 老人独自分得一套房子 （这

套房子的房产证上写的是老人一个

人的名字）。

现老人年事已高 （85 岁）， 老

人的儿子建议母亲卖掉房子住进养

老院， 卖得的钱款 4个子女分。 但

两位女儿觉得， 兄弟二人之前动迁

已经分得 4套房子， 所以老人的这

套房子今后应由女儿们继承。 孙阿

婆的二女儿也曾为母亲代书了一份

遗嘱 （内容是将房子给两个女儿）、

让母亲签字， 无见证人。

老人的儿子则认为， 当初分房

是征得大家同意的， 老人的房子他

们也有权继承、 可以考虑多分给 2

位妹妹一点， 但兄弟二人不能放弃

继承， 而且孙阿婆儿子也要求看母

亲的遗嘱内容。 由此家中发生了矛

盾。

【调解经过】

法治专员了解了以上情况后，

对孙阿婆和两位儿子的行为和要求

进行了释法解答。

首先， 法治专员指出孙阿婆让

女儿代写的遗嘱是无法律效力的，

因为代书遗嘱必须由本人签字， 并

有二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见证

人必须是与继承人或被继承人无利

害关系的人。

其次， 法治专员对两个儿子进

行了教育， 子女无权干预母亲的住

房问题， 不论房子百年后给哪方，

都要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

最后法治专员指出， 子女无权

看父母的遗嘱， 老人随时可以改变

自己的遗嘱， 遗嘱以最后一份为生

效的遗嘱。

经过法治专员动之以情、 晓之

以理的分析和调解， 孙阿婆的两位

儿子表示接受法治专员的提议。 他

们做出承诺： 第一， 不再强迫母亲

卖房子， 将会同妹妹们商量并听从

老人的实际想法来决定老人百年后

房屋的分配。

第二， 由于老人年事已高， 子

女不能因父母是否给予财产多少而

不赡养老人， 要尽到照顾关心责

任。

同时， 法治专员对两个儿子也

做了思想工作， 要多换位思考， 本

着手足之情对两个妹妹在今后母亲

的房产继承上多让步， 毕竟当初私

房动迁中妹妹们也有继承的权利。

最后在法治专员耐心说服下，

儿子也放下了逼迫老人表态的想

法， 孙阿婆也解除了多日的担忧。

【调解心得】

法治专员表示， 这个案例也是

现在普遍存在的涉及老年人财产分

配的敏感话题。 由于房产的利益较

大 ， 往往有些人会忽略亲情和孝

道， 在老人还健在的情况下， 急于

分割老人的财产， 侵害了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 违背了道德底线。

根据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规

定 :老年人对个人的财产， 依法享

有占有 、 使用 、 收益和处分的权

利。 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

不得以窃取、 骗取、 强行索取等方

式侵害老年人的财产权益。 同时还

规定了家庭成员应当尊重、 关心和

照料老年人， 子女有赡养、 抚养老

年人的义务。

现在， 孙阿婆的生活又重新恢

复了平静。 俗话说， 家和万事兴。

调解员希望各方都能换位思考， 舍

小利保大家， 和睦相处， 使老人真

正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子女狠心变卖房产 送老母亲去养老院
社区法治专员释法调解促家庭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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